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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山慈善基金会

项目审批、资金使用制度

青山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是由民政部直管的

非公募基金会，现将本基金会项目审批、资金使用制度公布

如下。

第一条 接受捐赠的相关规定

（一）所有捐赠必须由财务部审核后，由理事长签字或

委托财务部盖私章,理事长不在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副理事长

签订受赠协议；

（二）青山企业对基金会的捐款，基金会可与捐赠企业

对应的集团公司签订总捐款协议，也可直接与捐款企业签订

协议，并及时提供捐赠票据；

（三）配合捐赠方随时查阅捐赠情况及捐赠资料。

第二条 对外捐赠的相关规定

（一）、提出项目立项申请，筛查项目。

项目部根据项目制定的标准进行筛查，筛查通过后提出

立项申请（根据年度计划和预算、提供项目立项理由和相关

证明材料、提交救助申请表）——财务部审核项目（根据财

务状况和财经法规审核项目相关证明材料、相关票据和受赠

方资质等）——副秘书长对项目进行审批给出意见——秘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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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对项目进行审批给出意见——理事长对项目进行审批确

定是否立项。重大项目可以工作例会确定立项。

（二）捐赠申请所需材料及注意事项：

1、《青山慈善基金会慈善救助申请表》，需相关单位

和机构盖公章，有经办人、负责人签字；

2、慈善公益项目：项目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其

他项目情况说明；

3、个人救助：

困难救助提交材料：受益人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申请表（需

受益人所在村、居委会或街道/学校盖章）、其他证明材料

（如低保证、五保证等）复印件。

个人医疗救助：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医疗费的发票原

件或复印件及医院病情诊断证明。

学生救助：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学生证复印件或录取

通知书复印件。

4、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签订协议

项目部拟定项目合作协议（根据筛查审核签字后的立项

申请表内容），交由财务部、副秘书长、秘书长、理事长审

核协议。所有协议必要时，须经基金会法务审核。已经立项

的捐赠项目必须由理事长签字或委托财务部盖私章，理事长

不在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副理事长签订捐赠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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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付款申请

1.单个项目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对外捐赠可一次性付款；

单个项目在 5 万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的捐赠，原则上分两次

付款；单个项目在 40 万元以上的捐赠，原则上分 2 次或更

多次付款。但以上捐款有协议规定特殊要求的项目除外，

付款申请表由项目部提出，财务部审核，报副秘书长审批

后报秘书长审批，最终由理事长审批付款，若理事长不在

不方便签字可以委托副理事长处理审批相关付款；

2.每次付款必须依据项目预算和提供相关凭证；

3.捐赠尽量不使用现金支付；

4.对外捐赠付款所需材料

①《青山慈善基金会付款审批表》，需相关经办工作人

员、负责人签字；

② 提供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：受赠方为其他社会组

织的，开票方需与受赠方名称一致。受赠方为个人并且收款

方式为现金的需收款人提供由其本人签字或按手印的收据，

受赠方为个人收款方式为银行转账的捐赠方可以用银行付

款水单作为凭证。学校或其他特殊情况无法开具票据的，需

提供收据及我基金会要求提供的相关凭证，原则上，先提供

票据后付款，特殊情况除外；

③ 提供双方已盖章的捐赠 协议；

④ 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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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、跟踪项目，撰写小结报告。

项目部经办人员需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和动态，项目结束

后撰写项目小结报告。

第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青山慈善基金会，本办法自发

布之日起执行。


